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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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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政发〔2020〕2号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2020 年区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 

分工方案》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区政府各委、办、局，各区属机构： 

《2020 年区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分工方案》已经第 87 次

区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各单位要严格按照责

任分工，进一步细化分解，制定工作落实预案，倒排工期，狠抓

落实，确保项目圆满完成。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 

2020年 2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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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区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分工方案 

 

一、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 
1.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左右。 

主责单位：区发展改革委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4%。 

主责单位：区财政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3.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4.5%左右。 

主责单位：区商务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4.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3%以内。 

主责单位：区人力社保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5.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主责单位：区人力社保局、区发展改革委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6.完成市级下达的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任务。 

主责单位：区发展改革委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7.完成市级下达的万元地区生产总值水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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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责单位：区水务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8.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主责单位：区生态环境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二、坚持规划引领，提升服务保障首都功能水平 

9.高质量编制“十四五”规划，实现“十四五”规划社

会经济重大部署与城市发展目标、空间发展重点协同一致。 

主责单位：区发展改革委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10.编制国土空间近期建设规划，持续推进 22项专题专

项规划编制，完成丰台站、五里店等重点区域规划。加快长

辛店老镇有机更新。 

主责单位：区规自分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11.持续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减量工作。 

主责单位：区规自分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12.服务保障丰台站改建及周边道路建设工程。 

主责单位：区住房城乡建设委、区城市管理委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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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加快推进丰台站地区综合开发，强化周边地区的高效功

能布局和对外交通连接，推动站城一体化发展。 

主责单位：区规自分局、区城市管理委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14.高标准编制南中轴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做好首都商务

新区街区指引、详规编制工作，做好战略留白。 

主责单位：区规自分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15.加快推进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建设，完成先行启动区 1308

亩建设任务。 

主责单位：区园林绿化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16.加快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内涵式升级改造。 

主责单位：花乡、区商务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17.服务保障国家冰雪运动训练科研基地建设，提升周边基

础设施配套和环境水平。 

主责单位：区体育局、区城市管理委、长辛店街道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18.落实“双控三线”要求，严格按规划办事。 

主责单位：区规自分局、区发展改革委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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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规划自然资源领域专项巡视问题

整改，重点解决少批多建、违法建设等问题，坚决防止侵害

群众利益。 

主责单位：区规自分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20.健全长效管控机制，巩固“大棚房”及浅山区违法

占地违法建设、绿地认建认养及公园配套用房出租等问题整

治成果，保障土地依法合规利用。 

主责单位：区规自分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园林绿化局、

区城管执法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三、注重改革创新，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21.强化整体建设，加快地铁丽金线规划设计，推进丽

泽城市航站楼和地铁 14 号线丽泽段建设，完成南区次干支

路、管线等基础设施建设。 

主责单位：丽泽商务区管委会、区住房城乡建设委、区

规自分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22.加快推进南区 D 片区一体化综合开发，推进北区核

心区拆迁收尾。 

主责单位：丽泽商务区管委会、区规自分局、卢沟桥乡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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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推动平安金融中心等 3个项目投入使用。 

主责单位：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24.强化配套服务，规划建设人才公寓。 

主责单位：丽泽商务区管委会、区住房城乡建设委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25.实施西三环城市公园、滨水文化公园和城市运动公园建

设，完善核心区生态慢行系统，打造园林式金融商务区。 

主责单位：丽泽商务区管委会、区园林绿化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26.强化招商引资，建立专业化招商与企业服务平台，积极

引进国家级、市级重大金融项目和金融科技企业。 

主责单位：丽泽商务区管委会、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区金

融办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27.推动业态培育升级，提升高端环节、高附加值领域产业

集中度，提高轨道交通、航空航天产业的创新活力和贡献度。 

主责单位：丰台园管委会、区发展改革委、区科信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28.推动空间效益升级，调整优化空间结构，盘活低效存量

楼宇，提高物业自持率，做好配套设施建设，优化交通出行条件。 

主责单位：丰台园管委会、区城市管理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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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29.推动服务品质升级，完善企业服务体系，建设专业

化服务平台，提升国际化水平，加大重点产业和外资企业引

进力度，支持园区企业开展海外业务。 

主责单位：丰台园管委会、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30.促进服务消费扩容，推动丽泽天地、龙湖天街项目

落地，打造一批优质的城市商业综合体。 

主责单位：区商务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31.提升消费品质，推动传统商圈、传统商场的提升改

造。 

主责单位：区商务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32.繁荣夜间经济，推出一批夜间消费“网红打卡地”。 

主责单位：区商务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33.支持电商平台发展，促进网络消费增长。 

主责单位：区商务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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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加快发展新兴文化业态，积极引导文化、体育消费，开

展旅游推广活动，举办第八届惠民文化消费季系列活动，扩大丰

台消费品牌影响力。 

主责单位：区文化和旅游局、区体育局、区文促中心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35.落实优化营商环境 3.0 版改革政策，抓好优化营商环境

二十条等区级政策实施，实行高精尖产业项目“一库式”管理，

发挥专项基金作用，全力推动项目落地。 

主责单位：区发展改革委、区科信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36.推动区级政务服务中心新址投入使用，实现 95%的区级事

项 “一门”办理。 

主责单位：区政务服务管理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37.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实现更多事项全程网上办、

移动办。 

主责单位：区政务服务管理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38.全面推进便民服务事项向街乡镇和社区村站点延伸，实

现便民事项就近办。 

主责单位：区政务服务管理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lenovo
高亮

lenovo
高亮

lenovo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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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持续发挥走访企业、“服务包”等制度作用，精准服

务企业需求。 

主责单位：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区发展改革委、区财

政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40.继续落实好国家减税降费各项政策。 

主责单位：区税务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四、强化系统推进，全面完成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

任务 

41.以治理类街乡镇为重点，坚持计划管理和动态清零，

持续推进违法建设拆除和基层治理，确保新生违法建设“零

增长”，加快存量违法建设的拆除销账。 

主责单位：区发展改革委、区城管执法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42.继续推进一般制造业企业疏解。 

主责单位：区发展改革委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43.持续整治“开墙打洞”、无证无照经营、群租房、地

下空间违规使用。 

主责单位：区市场监管局、区房管局、区人防办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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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建设提升基本便民商业网点 70个。 

主责单位：区商务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45.完成新一轮百万亩造林 3000亩。完成腾退土地绿化 58.3

公顷，建成一批群众家门口公园。 

主责单位：区园林绿化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46.立足高精尖定位，盘活腾退空间，加大对地区“住改商”、

仓储、物流点位及大货车路侧交易等现象的整治力度，防止传统

业态回潮。 

主责单位：南苑-大红门现场指挥部、区发展改革委、区交

通支队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47.加强南苑-大红门地区综合治理，加大违法建设拆除力

度，推进留白增绿，实施南中轴两侧亮化提升工程，提升区域环

境质量。 

主责单位：南苑-大红门现场指挥部、区城管执法局、区园

林绿化局、区城市管理委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48.加强与承接地深度对接，继续做好外迁服务，助力商户

扎根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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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责单位：南苑-大红门现场指挥部、区商务局、区发

展改革委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五、深化社会治理创新，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49.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吹哨报到”改革，全面落实街

道办事处条例，建立健全街乡镇职责清单和赋权清单，扩大

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服务管理权限。 

主责单位：区民政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50.加快推进行政区划调整。 

主责单位：区民政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51.健全街乡镇综合执法平台，完善综合执法效能考评

机制。 

主责单位：区城管执法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52.推动协管员队伍下沉整合。 

主责单位：区民政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53.深化“接诉即办”工作机制，建成区级大数据指挥

平台，着力解决物业管理、违法建设、停车管理、施工管理

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有效提升群众诉求解决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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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责单位：区城指中心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54.健全民主议事协商、楼门院长治理机制，持续推进社区

减负。 

主责单位：区民政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55.实施物业管理条例，引导物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全面

提升物业服务管理水平。 

主责单位：区房管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56.加强社会组织培育，完成 60家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继续

开展社会心理服务站点建设，扶持新建社工机构，实施“三社联

动”创新项目，推动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主责单位：区民政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57.全力做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主责单位：区统计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58.继续推进城市安全隐患治理三年行动，开展电动自行车、

彩钢板房等领域消防安全专项治理。 

主责单位：区应急局、区消防支队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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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加大高铁沿线安全隐患整治。 

主责单位：区应急局、区城管执法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60.启动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建设。 

主责单位：区应急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61.加大食品药品安全监管频次和检测力度，强化重点

产品监管。 

主责单位：区市场监管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62.加强金融风险防控，避免发生区域性金融风险。 

主责单位：区金融办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63.做好电力、燃气能源保障，确保城市安全运行。 

主责单位：区城市管理委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64.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初

信初访按期办结率实现 100%。 

主责单位：区信访办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65.推进社区安防设施智能化改造，创建社会治安防控

体系建设标准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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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责单位：区公安分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66.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效净化社会治安环境。 

主责单位：区公安分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六、全力打造宜居环境，着力提升城市品质 

67.坚持“一微克”行动，突出抓好扬尘管控，加强对重型

柴油车、餐饮油烟等执法监管，大幅度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主责单位：区生态环境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68.完善生态环境精细化监管平台，实施“环保管家”服务，

对高值区域和重点企业开展指导培训和监督检查，实现污染防治

从工程减排向精细化管理转型升级。 

主责单位：区生态环境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69.发挥当班河长作用，清理河湖“四乱”，推进入河排污口

“一口一档”建设，确保考核断面水质持续稳定达标。 

主责单位：区水务局、区生态环境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70.加强河道内空间管控，推进永定河丰台段生态修复。 

主责单位：区水务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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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严格管控建设用地环境风险，实施农用地分类管理。 

主责单位：区生态环境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园林绿化

局、区规自分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72.启动新一轮背街小巷环境精细化整治提升三年行动

计划，提升改造 5条精品示范大街，整治 55条背街小巷。 

主责单位：区城市管理委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73.深入推进小巷管家和街巷长制。 

主责单位：区城市管理委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74.做好草桥地铁站周边交通、环境整治提升工作。 

主责单位：区城市管理委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75.加强静态交通管理，深化路侧停车管理改革，新增

1650个路侧停车位。 

主责单位：区城市管理委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76.全面落实新修订的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生活垃圾分

类示范区创建比例达到 90%以上。 

主责单位：区城市管理委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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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落实好城南行动计划，加速推进项目实施。 

主责单位：区发展改革委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78.加快推动 16号线、19号线一期、房山线北延等轨道交通

建设。 

主责单位：区住房城乡建设委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79.建设丰台东路等 5 条道路，实施 5 条道路大修，打通 3

条断头路，完成 5项交通疏堵工程。 

主责单位：区城市管理委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80.加快郭公庄等 3个变电站建设。 

主责单位：区城市管理委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81.推进残渣填埋场二期项目建设。 

主责单位：区城市管理委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82.实现河西第三水厂竣工。 

主责单位：区水务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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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坚决落实“村地区管”，制定集体建设用地规划实施

计划，建立统筹调度机制，严把产业准入关口，统筹推进农

村地区招商引资。 

主责单位：区农业农村局、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84.规范集体经济“三资”管理，完善集体经济组织法

人治理结构，促进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 

主责单位：区农业农村局、经管站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85.推动编制卢沟桥乡分组团综合实施方案，深入实施

南苑乡分钟寺项目和花乡中部组团项目。 

主责单位：区规自分局、区农业农村局、卢沟桥乡、南

苑乡、花乡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86.加大城乡结合部改造力度，腾退建筑面积 59万平方

米，实现绿化面积 44.1公顷。 

主责单位：区农业农村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87.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继续推进“厕所革命”，

建立村庄道路保洁、污水处理、垃圾清运等基础设施运维长

效管理机制，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整洁有序。 

主责单位：区农业农村局、区城市管理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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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七、紧扣“七有”“五性”，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88.加强就业困难群体帮扶，新增城镇就业 2.7 万人，确保

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做好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的兜底保障工作。 

主责单位：区人力社保局、区民政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89.强化医保基金监管。 

主责单位：区医保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90.加强退役军人管理服务，提高双拥共建水平。 

主责单位：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91.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新建 1家养老照料中心和 10家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新增 200张养老床位，扩大“喘息服务”及

“连心通”工程覆盖范围。 

主责单位：区民政局 区卫生健康委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92.开工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 5000套，竣工 5500套。 

主责单位：区住房城乡建设委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93.编制棚户区改造综合实施方案，加快已启动搬迁的棚改

项目进度，推进回迁安置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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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责单位：区住房城乡建设委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94.实施 6个老旧小区综合整治。 

主责单位：区房管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95.深入推动教育集群集团化，推进北京十中晓月苑校

区等重点教育工程建设，继续提升中小学优质学位占比。 

主责单位：区教委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96.新增普惠性学前学位 800个。 

主责单位：区教委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97.大力加强名校长和名教师、优秀班主任队伍建设，

整体提升干部教师队伍素质。 

主责单位：区教委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98.继续开展校园周边交通安全隐患综合治理，巩固平

安校园建设成果。 

主责单位：区教委、交通支队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99.实现丰台医院提质改建工程主体结构完工，完成区

精防院选址，保障北京口腔医院新址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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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责单位：区卫生健康委、区住房城乡建设委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100.新建 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街乡镇全覆盖。 

主责单位：区卫生健康委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101.增设急救站点，提升院前急救服务能力。 

主责单位：区卫生健康委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102.进一步落实分级诊疗制度，推进紧密型专科医联体建

设。 

主责单位：区卫生健康委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103.继续推广“智慧家医”品牌服务。 

主责单位：区卫生健康委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104.着力推进国家卫生区创建。 

主责单位：区卫生健康委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105.提升基层公共文化中心服务效能，增强文化服务多样

性。 

主责单位：区文化和旅游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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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开展“我的丰台我的家”系列群众文化活动 1600

场次。 

主责单位：区文化和旅游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107.办好第四届中国戏曲文化周。 

主责单位：区文化和旅游局、区文促中心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108.推进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保护发展各项任务。 

主责单位：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园林绿化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109.建设一批群众家门口的体育健身场所。 

主责单位：区体育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110.开展各类冰雪活动，营造迎冬奥良好氛围。 

主责单位：区体育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111.聚焦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保持攻坚劲头，坚持标

准不变，继续做好结对帮扶和社会动员，健全稳定脱贫长效

机制，巩固脱贫成果,确保实现对口帮扶地区贫困人口“两

不愁三保障”。 

主责单位：区发展改革委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２２— 

112.继续推进与十堰市张湾区的对口协作、房山区的结对协

作工作。 

主责单位：区发展改革委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113.加强经济薄弱村精准帮扶，探索建立长效机制，逐步解

决相对贫困。 

主责单位：区农业农村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八、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切实提升治理能力 

114.巩固拓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把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落实“两个维护”充分体现

在行动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立足首都功能定位，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市级各项决策部署，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

工作。 

主责单位：区政府办、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乡镇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115.依法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主动接受政协民主监

督，自觉接受监察监督，强化审计监督，全面推进政务公开、信

息公开，扩大公众参与，建设“阳光政府”，贯彻落实好《重大行

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 

主责单位：区政府办、区审计局、区政务服务管理局、区司

法局 



  

 

—２３—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116.完善预算管理制度，严格控制行政成本，压缩一般

性支出 10%以上。 

主责单位：区财政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117.完善政府依法决策机制，发挥法律顾问作用，加强

合法性合规性审查。加强普法宣传，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建设，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主责单位：区司法局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118.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市委

区委贯彻落实办法，持之以恒纠正“四风”，坚决查处群众

身边的腐败问题，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 

主责单位：区政府办、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乡镇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119.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更多开展“四不两直”调研、

蹲点调研。对发现的问题多开展“回头看”，确保真解决、

真落实。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切实加强能力建设，增强

动真碰硬、攻坚克难的能力。 

主责单位：区政府办、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乡镇 

完成时限：2020年 12月底 

 



 

—２４— 

 

 

 

 

 

 

 

 

 

 

 

 

 

 

 

 

 

 

 

 

 

 

抄送：区委各部、委、室，区人大办、政协办，区法院、检察院，区 

群团组织。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2月 11日印发 


